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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乐成会计师事务所 

职业风险金管理制度 

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增强北京中乐成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事务所”）的职业

责任保障机制，规范和加强本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《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制定本

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方法。 

第二条 本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、储存、使用和分配风险金。 

第三条 每年年末，根据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按 5%比例提取风险金。保证

银行存款金额始终高于计提的职业风险金金额。 

第四条 本事务所提取的风险金余额达到该事务所最近 3 年平均年审计

业务收入 3 倍以上的，或者风险金余额达到该事务 所最近 3 年平均年审计业

务收入 5 倍以上的，可以中止提取。 

第五条 持续经营期间，风险金只能用于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（不

包括相关法律费用）。 

第六条 使用风险金后，应当自使用之日起 10 日内整理如下内部资料备

查：（一） 使用风险金情况的说明，包括民事赔偿情况、赔偿前后的风险金总额；

（二）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或者民事调解书复印件；（三）银行支付回单复印件。 

第七条 本事务所股东转让财产份额或者股权，其转让价的计算不包含风

险金。事务所协议或者章程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股东会审议通过并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。 


